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轄下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轄下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轄下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轄下零售和停車場設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房屋委員會（㆘稱「房委會」）分拆出售轄

㆘零售和停車場設施的計劃，提供議員早前要求的額外資料。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我們於 2004 年 5 月 3 日的委員會會議㆖向議員簡述產業分

拆出售計劃的工作進度。議員要求當局  －

(a ) 提供㆒份商戶訴求清單，並說明每項訴求是否可以解決／

有所決定，以及何時解決／決定；

(b ) 告知是否有任何保障小商戶利益的政策；

(c ) 提供與產業分拆出售有關的顧問報告摘要；以及

(d ) 告知負責管理房㆞產投資信託基金（㆘稱「房產基金」）

的新公司首屆及其後董事會如何組成。

(a)(a)(a)(a) 商戶的訴求清單商戶的訴求清單商戶的訴求清單商戶的訴求清單

3. 房委會於 2003 年 7 月開始諮詢其商戶，並會見不同商戶團

體，聽取他們就產業分拆出售計劃的關注事項，以及交換意見。

該等商戶團體名單載於附件 A。房委會亦已向個別提出有關要求

的區議會作簡報。從這些渠道所收集的主要關注事項及建議，撮

述於附件 B。

4. 負責管理房產基金的公司（㆘稱「管理公司」）新近成立。

房委會正慎重與該公司跟進各方面所提出的問題。我們預計，於 7

月㆗正式㆖任的管理公司行政總裁，以及其高層管理隊伍，將於

未來數個月與商戶團體會面及討論，考慮他們所關注的事項。在

房產基金公開㆖市之前，房委會將繼續密切留意管理公司與商戶

之間的溝通，並會協助雙方建立伙伴關係，以期就商戶提出的問

題制訂雙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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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小商戶的利益小商戶的利益小商戶的利益小商戶的利益

5. 小商戶利益是部分商戶團體不時提出的㆒個問題。在日後

分拆出售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小商戶佔大多數。房委會已向

管理公司強調小商戶的需要及他們的特殊情況。我們相信，管理

公司與小商戶保持開放對話以及建立密切伙伴關係，有助管理公

司提升零售和停車場設施的資產價值及營運效率，對公司本身也

有好處。

(c)(c)(c)(c) 顧問報告摘要顧問報告摘要顧問報告摘要顧問報告摘要

6. 去年完成的顧問報告摘要載於附件 C。產業分拆出售計劃

現正按照該報告所建議的基本策略進行。

(d)(d)(d)(d) 董事會的成立董事會的成立董事會的成立董事會的成立

7. 由於在產業分拆出售之前，管理公司為房委會的全資附屬

公司，因此該公司的首屆董事會將會由房委會委任。房委會會確

保董事會的組合能符合業界最佳模式的做法，吸納各個範疇（如

物業發展、基金／投資管理和零售）的專業知識和㆟才。

8. 在產業分拆出售後，管理公司的所有股份會由房產基金的

受託㆟持有，並會由房產基金的單位持有㆟實益擁有。因此，管

理公司的董事會將由房產基金的單位持有㆟委任。房委會現正與

其顧問㆒同為管理公司制定合適的公司管治架構，當㆗會考慮業

界的最佳模式，以及各有關方面（包括本委員會）的意見。

房屋及規劃㆞政局

2004 年 6 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AAA

商戶團體名單商戶團體名單商戶團體名單商戶團體名單

!  全港公屋商戶總會

!  公屋聯會

!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  街市及商場（私㆟承包）商會有限公司

!  香港停車場專業協會

!  香港醫學會

!  公共屋 執業西醫協會

!  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

!  香港西醫工會

!  香港牙醫學會

!  屋 牙醫小組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商戶提出的主要關注事宜和建議商戶提出的主要關注事宜和建議商戶提出的主要關注事宜和建議商戶提出的主要關注事宜和建議

1 .1 .1 .1 . 租金政策租金政策租金政策租金政策

1 .1 管理公司會否增加租金以謀取更高利潤？

1 .2 可否根據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每 3 年進行㆒次租金檢討？

2 .2 .2 .2 . 各項租約條款各項租約條款各項租約條款各項租約條款

2.1 會否繼續依照現行安排處理各項事宜，包括：

(a ) 空氣調節收費；

(b ) 管理費（包括在租金內）；

(c ) 租金按金（即㆒般為兩個月租金，以現金和／或銀行擔保方

式支付）；

(d ) 豁免繳付印花稅；

(e ) 出租面積以室內樓面面積而非建築樓面面積計算；

( f ) 租金水平的協商機制；以及

(g ) 終止租約？

2.2 作為對現有商戶的保證：

(a ) 他們是否有資格（或享有優先權）續訂租約？ [註：某些團

體要求可續訂租約多達 9 年。 ]

(b ) 或這些商戶的租期可否延長（例如 5 年）？

(c ) 會否禁止管理公司向這些商戶按照有關條款提早終止租

約？

2.3 對於所謂「私㆘分租」的情況，有否任何㆒次過無條件的豁免？

2.4 選擇遷出或不獲管理公司續約的商戶，會否獲付任何特惠金（以

及那些以競出標金投標方式取得租約的商戶，會否獲發還標

金）？

2.5 有關投保樓宇損壞（因火災和其他事故如颱風和水浸等造成）的

保險，是否繼續由業主購買？

2.6 對受惠於 2001 年租金評估工作的商戶有何安排？根據該次評估

工作而調低的租金，有效期將於 2004 年 10 月底屆滿。

2.7 各項租金寬減措施，如為在入伙較慢的新屋邨營商的商戶提供

「租金調整」等，有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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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 行業組合行業組合行業組合行業組合

3.1 會否維持現時的行業組合，以避免惡性競爭？

3.2 管理公司會否改變原有的行業組合，以盡量減少空置率？

4 .4 .4 .4 . 小商戶的利益／管理公司的社會責任小商戶的利益／管理公司的社會責任小商戶的利益／管理公司的社會責任小商戶的利益／管理公司的社會責任

4.1 如何保障小商戶的利益？

4.2 如何避免零售和停車場設施被個別經營者（特別是某些大公司）

壟斷／控制？

4.3 歸根結底，如何避免管理公司被大財團「收購」？

4.4 由於管理公司較 重財政㆖的回報，如何確保管理公司會盡社會

責任（例如提供健康護理服務）和實踐對租戶的承諾？

4.5 管理公司會否出售其組合內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尤其是回報率

低的設施？

4.6 房委會在分拆出售有關設施後，會否對管理公司的運作保留㆒定

的控制權？

5 .5 .5 .5 . 維修保養費用維修保養費用維修保養費用維修保養費用

5.1 管理公司會否承擔維修保養服務的費用？

5.2 管理公司會否因設施回報率低而削減為有關設施進行維修保養

的預算費用？

6 .6 .6 .6 . 與商戶的溝通途徑與商戶的溝通途徑與商戶的溝通途徑與商戶的溝通途徑

6.1 商戶是否有途徑監察過渡安排？

6.2 管理公司與商戶之間是否設有諮詢及溝通機制？

6.3 就管理公司日後的決定，會否設有㆖訴機制？有何機制監察管理

公司的政策（例如租金政策）和運作？

6.4 管理公司的董事會內有否商戶的代表？

7 .7 .7 .7 . 運作上的管理運作上的管理運作上的管理運作上的管理

7.1 小商戶反對更廣泛採用整體承租制度，但現有的整體承租商則贊

成這個做法。

7.2 把停車場管理工作外判予外間公司的現行政策會否維持？

7.3 管理公司是否有能力立即接管大批零售和停車場設施組合的管

理工作？

7.4 屋邨公用㆞方和禁區會否清晰劃分，以盡量減少分拆出售之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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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現的管理問題？

7.5 必須確保現時的合約或財務文件（如保證書）順利轉移至管理公

司。

8 .8 .8 .8 .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8.1 鑑於產業分拆出售計劃對商戶帶來負面影響，房委會會否延遲／

擱置該計劃？

8.2 會否按㆟口比例提供診所設施？

8.3 考慮到診所的社會服務性質，可否不把診所納入產業分拆出售計

劃？

8.4 商戶可否優先認購房產基金單位？

8.5 現有商戶可否購置其承租的鋪位？

8.6 重建補償安排如何？
















